
《实施舞钢市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成果》草案说明
为深入推进我市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强化土地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规范土地市场交易秩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文件要求，我市组织开展了系列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形成了相应成果。现将《实施舞钢市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成果》草案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bookmark: heading_0]一、制定背景与政策依据
[bookmark: heading_1]（一）制定背景
[bookmark: _GoBack]随着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土地资源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其市场化配置效率直接影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市土地市场面临着城乡统筹发展需求迫切、各类土地权利价值界定不清晰、交易定价缺乏科学依据等问题。开展国有农用地、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及标定地价编制工作，建立健全公示地价体系，是规范土地市场秩序、保障土地权利人合法权益、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举措，也是落实国家、省关于自然资源管理工作部署的具体行动，对推动我市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bookmark: heading_2]（二）政策依据
本《通知》制定主要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4〕71号）、《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公示地价体系建设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7〕27号）等国家层面政策文件精神，结合我市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土地利用实际情况，在完成相关评价评估工作并通过上级部门验收的基础上制定。
[bookmark: heading_3]二、主要内容
《通知》核心内容包括公布实施的成果范围、成果具体构成及实施要求，其中附件部分详细列明了各类地价评估结果，具体如下：
[bookmark: heading_4]（一）公布实施的成果范围
本次公布实施的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成果包括四大类：一是国有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成果；二是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成果；三是集体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成果（含承包经营权和经营权）；四是舞钢市2021年度标定地价编制成果。上述成果已通过上级有关部门验收，具备公布实施条件。
[bookmark: heading_5]（二）成果具体构成及核心内容
1.  附件1《舞钢市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表》：将国有农用地分为耕地、种植园地、林地、设施农用地四类，每类用地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三个级别，分别明确了各级别地价的下限、均值、上限，计价单位同时标注元/平方米和万元/亩，清晰界定了不同类型、不同级别国有农用地的基准价值。其中，设施农用地地价最高，一级均值达80元/平方米（5.33万元/亩），林地地价相对较低，三级均值为32元/平方米（2.13万元/亩）。
2.  附件2《舞钢市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表》：按地类分为商业服务业用地、农村宅基地、工业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四类，结合区域差异分为城区范围内和城区范围外不同街道、乡镇板块，按土地级别（最高六级）明确了各类用地的基准地价（单位：元/平方米）。从区域分布看，城区范围内地价普遍高于城区外，其中商业服务业用地一级地价最高，达1360元/平方米；从地类对比看，商业服务业用地地价最高，工业用地地价相对较低。
3.  附件3《舞钢市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表（承包经营权）》：与国有农用地分类一致，分为耕地、种植园地、林地、设施农用地四类，划分为三个级别，明确各级别地价的下限、均值、上限，计价单位含元/平方米和万元/亩。对比国有农用地同类型同级别地价，集体农用地（承包经营权）地价相对较低，如一级耕地承包经营权地价均值为41元/平方米（2.73万元/亩），低于国有农用地一级耕地均值58元/平方米（3.87万元/亩）。
4.  附件4《舞钢市集体农用地基准地价表（经营权）》：用地分类、级别划分与承包经营权一致，地价水平较承包经营权进一步降低，如一级耕地经营权地价均值为32元/平方米（2.13万元/亩），体现了土地权利类型差异对价值的影响。
5.  附件5《舞钢市2021年度标定地价表》：主要针对具体宗地，明确了2021年度标定地价结果，为宗地出让、转让、抵押等交易活动提供精准价值参考。
[bookmark: heading_6]（三）实施要求
《通知》明确要求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成果要求，将其作为土地资源配置、土地交易定价、土地征收补偿、不动产评估等工作的重要依据，切实发挥成果在规范土地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bookmark: heading_7]三、实施意义
1.  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体系：本次评价评估成果明确了不同类型、不同权利、不同级别土地的基准价值，填补了我市部分土地价值界定的空白，为构建权责清晰、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提供了基础支撑。
2.  强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建立科学的公示地价体系，为土地出让、转让、租赁、抵押等市场交易活动提供客观、公正的定价依据，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土地市场活力。
3.  保障土地权利人合法权益：明确各类土地的基准价值，能够有效规范土地征收补偿、土地流转定价等行为，防止土地价值被低估，切实保障农民、土地使用者等权利人的合法经济利益。
4.  支撑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成果涵盖城乡各类土地类型，特别是对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农用地价值的精准界定，有利于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5.  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水平：为自然资源规划、审批、监管等工作提供量化依据，有助于强化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和精准管理，推动我市土地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heading_8]四、注意事项
1.  成果适用范围：本次公布的地价成果适用于舞钢市行政区域内相应类型土地的价值评估与交易参考，具体宗地价值需结合宗地自身条件、市场行情等因素综合确定。
2.  动态更新机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市场变化，将按照上级要求定期对地价成果进行更新调整，确保成果的科学性、时效性和适用性。
3.  解读与宣传：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成果的解读和宣传工作，让市场主体、群众充分了解成果内容和应用场景，确保成果顺利落地实施。


